冠名回报
（1）资金配套回报

主办方对于机构冠名的项目按照所获名次予以比例资金和定向捐赠的资金配套，注入该项目的运作。

对于投入公益方面的资金可获税费减免。
（2）形象宣传回报：主办方通过平面、网络、电视等相关媒体追踪报告该项目进程，通过对负责人访谈等方式提高机构社会知名度及责任感。

（3）参与运作回报

主办方将会同冠名机构负责监督项目的后期运作实施。

主办方将同冠名企业及项目机构共同建立项目具体实施流程方案，三方共同指定项目监督人，对项目进行评估与监测，确保项目实施的效果。

定期监督和检查资助资金的使用情况。
定期组织企业、媒体、社会各界人士等对受益方满意度调查，派人参与项目实施的总体评估。

（4）名誉奖励

对于出资冠名的机构，将授予“公益先锋”机构荣誉称号。

对于获得“十大影响力公益实施项目”（拟明年实施评定）的冠名方和实施方，分别颁发“公益榜样”、“公益之星”荣誉奖牌，并在媒体上大力宣传。

说明：

   如因故不愿冠名， 也可只对入围的某一具体项目进行定向资助，也可直接向社会公益基金会捐款（金额不限）。基金会将对每一署名捐款人进行登记造册、公布，并对项目实施阶段和周期结果向捐款人报告。对资助款项较大或情节感人的捐款人，将充分运用电视等传媒手段进行褒扬，组委会颁发“公益之心奉献奖。
